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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政制事務委員會 

 
在 2019 年 12 月 16 日的會議上 

 
就議程第 IV 項  

「就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」 
通過的議案 

 
 

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訂定具體工作計劃，以推動落實基本法訂

下的雙普選目標，包括： 
 
(1) 向中央政府清楚表達港人對落實雙真普選的強烈願望； 
 
(2) 主動搜集民意及展開政制發展的溝通平台，以凝聚香港內部共

識；及 
 
(3) 廣泛諮詢公眾，訂立落實雙普選的時間表及政改路線圖。 
 
動議人：黃碧雲議員 
 
 
政府的回應 
 
 由「一人一票」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，是《中華

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(「《基本法》」)訂下的最終

目標。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

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，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

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；而《基本法》

第六十八條亦訂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

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，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。 
 
2.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(「全國人大常委會」)的
相關決定，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

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。在立法會實行普選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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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時候，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按照《基本法》的有關規定和全

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，就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

大常委會提出報告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。換言之，我們需先落

實行政長官普選，才能夠由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

政府處理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。 
 
3. 根據《基本法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，要成

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，需要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、行

政長官同意，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。上屆政府總共用了 20 個

月的時間處理有關議題。在經過前後兩輪共七個月的廣泛公眾諮詢

後，上屆政府提出了一套合憲、合法、合情、合理的行政長官普選

方案，但遺憾未能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得到全體議

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而遭到否決。 
 
4. 特區政府明白市民對普選的訴求。要落實這個目標，社會需

要在法理的基礎上，在平和、互信的氛圍下，透過對話解決分歧。

社會需要理解，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不單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

責，亦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，這是「一

國兩制」下不能忽略的憲制基礎。如果社會無法在這些原則問題上

取得共識，將難以在政制發展的議題上展開具建設性的討論。 
 
5. 特區政府會謹慎行事、審時度勢，努力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

社會氛圍，按照《基本法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推

動政制發展。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2020 年 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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